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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单位信用卡诈骗行为（叶琦 陈祺） 

       
信用卡诈骗犯罪是目前发案较多的金融诈骗犯罪之一，过去被忽视的单位信用卡诈骗行为在实践中又屡有发

生，犯罪数额多、危害甚大，严重扰乱金融管理秩序，故为了遏制此类犯罪，必须高度重视惩治单位信用卡诈骗

犯罪。但由于立法的疏漏，如何处理此类单位行为产生了较大的分歧，本文拟就此行为做一点简单地探讨和研

究。 
   一、增设信用卡诈骗单位主体的必要性 

我国97年颁布的新刑法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便是在总则中明确了单位犯罪概念，并在分则中规定了大量的单

位犯罪，经济类犯罪尤为显著。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势所需和刑法立法技术日臻完善的必然结果。市场

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刑法增设单位犯罪并不让人费解，单位作为市场的主体，其行为理应成为维护经济秩序所

要规范的对象。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大多数的扰乱市场经济的犯罪，特别是绝大多数的金融犯罪可以由单位构成

的情况下[1]，信用卡诈骗罪的主体却排除了单位而仅能由自然人构成。对于信用卡诈骗罪是否应增设单位主体，

理论界也有不同观点，主要有“肯定说”与“否定说”[2]。笔者分析后认为，“肯定说”所持理由是充分的，新

刑法没有规定单位能够成为信用卡诈骗罪的主体给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单位信用卡诈骗案件的处理带来了麻烦。[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行为，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构成犯罪的，依照诈骗罪追究上述人员的

刑事责任,为在刑法规定某种犯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实施该行为的单位提供了一种范例。另

外《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对单位犯罪问题有这样的规定“对未作为单位犯罪起诉的单

位犯罪案件的处理。对于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的案件，检察机关只作为自然人犯罪案件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及时

与检察机关协商，建议检察机关对犯罪单位补充起诉。如检察机关不补充起诉的，人民法院仍应依法审理，对被

起诉的自然人根据指控的犯罪事实、证据及庭审查明的事实，依法按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并应引用刑罚分则关于单位犯罪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刑事

责任的有关条款。”这个规定很明显地认为在不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的情况下仍可以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刑事责任。那么这样的解决方法是否符合罪刑法定的原则？是否有了这种看似合理的处罚方法就

可以不再考虑增设信用卡诈骗的单位主体了呢？ 
其实法院的司法解释和实践中的处罚方法是存在一定缺陷的有着理论上难以解决的矛盾。正如有的学者提出

追究单位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是以单位构成犯罪为前提的，单位不构成犯罪，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犯罪论处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4]笔者认为，单位犯罪是一种不同于

自然人犯罪的特殊的犯罪形态。单位作为社会组织，其本身没有自己的独立意志，也不具有脱离了其成员(自然

人)实施犯罪的能力。但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决策人员、工作人员，当决策者基于单位立场出发所形成的思想、观

点和主观愿望被单位采纳后，就不再是决策者个人的单纯意志流露，而上升为单位的整体意志，这其中包括了犯

罪意识、意图。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单位只有通过其内部具体的自然人即单位成员（刑法概念上为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才能来实施具体的犯罪行为，其客观外在表现形式似乎是单位成员的个人行为，

但究其实质已不再是自然人的行为，而是上升为单位的整体意志支配下的行为，此时其成员的犯罪行为，不过是

在单位犯罪意识支配下的单位犯罪行为。在单位信用卡诈骗的场合中，持卡者的行为很容易被理解为是单位行为

而不是个人行为，所以司法解释未规定处罚具体持卡人而是规定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有其一定根据。然而信用卡诈骗必须有 “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既然是单位为自身利益进行信用卡诈骗，显然该

目的应归入单位，其主管人员或者直接责任人又何来 “非法占有”之目的，既然缺乏主观要件又何以用信用卡诈骗

定罪处罚。基于这一点笔者认为在单位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对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会导致犯罪

与刑事责任的必然联系出现割裂，造成在没有犯罪的情况下却存在刑事责任的不合理现象。这样显然有悖于罪刑

法定的基本原则，从长远的效果来看，是得不偿失的。出现上述问题的症结在于立法的缺陷，而不在于司法适用

环节。因此，只有修改和完善立法，将单位信用卡诈骗行为予以犯罪化，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下面笔者系

统地阐述在现行刑法中增设信用卡诈骗罪单位主体的必要性。 
(一)单位信用卡诈骗行为是客观存在的且危害甚大 
单位信用卡犯罪是一种客观事实。自从1986年中国银行发行第一张全国范围内通用的信用卡—长城卡以来，



不但信用卡犯罪随之产生并不断增加，而且单位涉及的犯罪也不少。从司法部门审理的案件来看，涉及各家专业

银行的信用卡犯罪，单位均已涉足。由于我国单位的社会特性，单位给人一种信用度较高的印象，对其一般都疏

于防范，因此，单位使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更加隐蔽、更易得逞。如某电子企业，因拖欠银行贷款，无法再从银行

取得流动资金，便利用单位信用卡大肆恶意透支银行资金６０余万元，案发后仍无钱归还透支款，造成重大资金

损失。因法无明文规定，此案最终不了了之，给社会造成了重大损害[5]。 
(二) 增设单位主体有利于罪刑相适应 
罪刑相适应不仅体现在纵向的犯罪性质、严重程度和个人特征与刑罚之间的均衡、对应上，而且体现在罪与

罪之间法定刑结构的平衡、协调。“不管是单位还是自然人，在实施相同犯罪行为时对法益的侵犯程度都是相同

的”。[6]因此，对于信用卡诈骗，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的法定刑结构应该是平衡的。然而，我们知道对单位的

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罚标准往往是与其他自然人犯罪的标准不同的。以金融诈骗罪为例，在法律规定的八种金融诈

骗罪中，可以由单位构成的有五种，对单位实施这些犯罪的处罚均是双罚制，与自然人实施的金融诈骗罪相比，

对犯罪单位的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罚相对要轻。具体体现在:(l)自然人犯金融诈骗罪的，要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而对单位中有关责任人员仅施以主刑。(2)自然人实施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和信用证诈骗

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最高刑可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而对单位中的

有关责任人员不能处死刑，也不能没收财产。法定刑的这种轻重差异，表明立法者认为，单位犯罪中的有关责任

人员的刑事责任与自然人犯罪的刑事责任是有区别的。但在单位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如果要对其中的有关责任

人员进行处罚，处罚的标准如何掌握?按照自然人犯罪的标准吗?显然不能。如果不按照自然人犯罪的标准，那

么，可依据的标准又在哪里呢? 在罪刑法定原则下，法律规定的明确性是其应有之义，连处罚的标准都难以确

定，又如何能做到罪刑相适应呢?  
（三）增设单位主体符合立法协调性的要求 
如前文所述我国刑法已经规定单位可以成为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绝大多数犯罪的主

体。本节规定的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等可由单位构成，为何信用卡诈骗罪单位不能构成。其

次，根据刑法第177条规定，伪造信用卡的，构成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可由单位构成，而同样是利用信用卡犯

罪的信用卡诈骗罪，为何单位不能构成呢? 
（四）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当我们急切呼吁信用卡诈骗应增设单位主体时，也要理性地分析为什么当初立法时没有将做这样的选择。是

单纯的立法疏漏吗？笔者认为在金融诈骗八个犯罪中仅仅排除了三个犯罪可以由单位构成这绝不会是一个单纯的

失误，这和我们当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有关，当时中国的银行主要是国有的，而主要企业也是国有的，企业要

获得资金贷款比利用信用卡诈骗风险要小的多，况且国企贷款不还的情况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现在的情况

已经大不相同了。中国加入WTO后外国银行将参与金融业的竞争，越来越多的私营、合资、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

蓬勃发展起来。各种单位实施的信用卡诈骗行为不仅发案数量不断上升，发案范围明显扩大，而且涉及的数额也

特别巨大，犯罪手段日益向多样化、智能化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立法者必须摒弃已有的旧观念，修改法律使之

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指出“法律必须服从发展所提出的正当要求。一个法律制度如果跟不

上时代的需要要求，而且死死抱住上个时代的只有短暂意义的观念不放，那么是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的。”[7] 
   二、单位信用卡诈骗行为的主要表现方式和特征 

正如前文所阐明的笔者立场,即主张通过立法完善的形式把现实中所发生了的单位信用卡诈骗行为纳入现有的

信用卡诈骗罪的体系之中，由其涵括，扩大犯罪主体，使之成立犯罪。在此基础之上，笔者想借鉴自然人主体信

用卡诈骗罪的立法模式，进一步探讨有关单位信用卡诈骗行为的主要表现方式和特征，以更深入了解单位信用卡

诈骗行为的本质。虽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6条，对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主体犯信用卡诈骗罪规

定有如下四种行为模式：①使用伪造的信用卡②使用作废的信用卡③冒用他人信用卡④恶意透支，但就单位的信

用卡诈骗行为而言，司法实践中，前三种行为虽有可能发生，但常见的、多发的单位信用卡诈骗行为仍集中在第

四种行为方式上，即恶意透支。所以笔者据此把恶意透支行为界定为单位信用卡诈骗行为的主要表现方式,并由此

展开下面的行文论述。 
要清楚阐明单位的信用卡恶意透支行为，首先应当对恶意透支概念本身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综合归纳司法解

释及《刑法》196条和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的规定后，笔者认为恶意透支是行为人（包括个人和单位）

基于非法占有之目的，超过发卡银行规定的透支限额或者透支期限，经发卡银行催收不还或逃避追查的金融诈骗

行为[8]。为了正确划分恶意透支与善意透支的界限，有必要对与恶意透支相关的一些概念做一简单辨析，结合多

种观点，大致可以将透支行为划分为两大类型，两个时间点和四种模式。两大类型是指善意透支和恶意透支，前

者为信用卡（外币卡除外）应有之功能，为立法和行业规范所承认，后者则被定性为犯罪。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

在于：第一，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欺诈银行资产之目的。第二，行为人的透支行为的时间期限不

同，以三个月为界，民转刑即开始。两个时间点是指一个月和三个月的关系。按照《支付结算办法》规定和各发

卡银行的实际操作来看，一个月时间为发卡银行普遍许可的透支界限，超出一个月才会由外勤人员向透支人进行



催讨[9]。三个月时间为民转刑的界点，三个月内行为人无论有无经催讨才归还，都尚属于合法的范畴，超出三个

月，即属于刑法中所规定的恶意透支行为。四种模式则是根据时间点的不同和行为人主客观方面的不同，对两大

类型做的进一步细分：①典型善意透支②非典型善意透支③违规性恶意透支④违法性恶意透支（亦称犯罪性恶意

透支）。为帮助区分这四种行为模式，现列表如下所示（虽然数额也是构成恶意透支的原因之一，但由于各个发

卡银行规定限额有所不同，司法解释则以超过限额5000元构成犯罪，为简化研究的目的起见，笔者仅以时间点为

参照）： 

由上表可知，对第三种行为，司法实践中依然认定为犯罪，以保障金融机构的利益，实有客观归罪之嫌。 
对单位的恶意透支行为而言，除了具有以上所阐释的恶意透支的一般共性外，因为其主体的特殊性，还有一

些不同于自然人主体犯罪的特征值得阐明。 
首先，单位恶意透支行为作为一种单位犯罪，在其进行过程中，明显体现了犯罪主体的两重性特征。即单位信用

卡持卡人虽然是表面上的犯罪主体，负责实施了具体的信用卡诈骗行为，但由于该行为是由单位的整体意志所形

成和决定付诸实践，单位信用卡的持卡人即使可能参与了整个单位犯罪决策过程甚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综合

来看，其恶意透支的具体行为依然只是一种体现单位意志的职务行为（这种职务行为是否合法合理姑且不论，根

据法的一般理论，职务行为应视为单位行为），说到底，单位卡持卡人只是实践单位意志与目的，满足单位犯罪

利益需要的一种犯罪手段与工具，而单位本身才是整个恶意透支行为的实质犯罪主体与操控者。这样显然既不同

于个人持卡人的单个犯罪行为（只体现其个人犯罪意图），也有别于多个自然人所形成的信用卡诈骗的共同犯罪

行为。当然，如果单位卡持卡人作为单位的领导，只是借助单位组织这一形式，而为自己牟利，实施恶意透支行

为，实现个人意志的，则定个人犯罪更为适宜。 
第二，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来看，单位恶意透支行为显然相对自然人恶意透支行为具有更大的隐蔽性与破坏

性，易得逞性，危害更大。原因在于，由于我国单位的社会特性，单位给人一种信用度较高的印象，对其一般都

疏于防范，轻易信任。因此，单位使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就显得更加隐蔽、更易得逞。另者，一个重要原因是

单位信用卡的透支额度一般要高于个人卡的透支限额，造成恶意透支的数额往往要比自然人大得多，银行资产损

失更大。我国信用卡章程中规定，持卡人在存款账户上应保持足够金额以备支付.如确有急需，允许限额透支，单

位卡透支限额为3000元，个人卡透支限额为1000元。具体到各个发卡银行，中国银行发行的长城卡透支限额个人

卡为200元，公司卡为1，000元。《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中规定，发卡银行应当遵守的业务风险控制指标之一，

即同一持卡人单笔透支发生额个人卡不得超过2万元（含等值外币）、单位卡不得超过5万元（含等值外币）。这

样，一些单位利用这一绝好机会，进行恶意透支，造成重大资金损失。 
第三，就恶意透支行为构成犯罪的责任承担方式来看，尽管现行立法并未将单位列入犯罪主体，予以刑事追

究，但有如前文笔者所持的立场，较为合理的做法应当将单位恶意透支行为定性为单位信用卡诈骗犯罪，按单位

犯罪论处，实行“两罚制”，而不能只是追究其单位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之刑事责任，因为这毕竟是单位整

体意志所形成的犯罪，不能只让其中的执行者来承担单位应共同负起的责任。而对于个人信用卡恶意透支行为，

毫无疑问，只需追究具体的恶意透支之人即可，有共犯的，以共犯论处。 
最后，从主观目的来看，单位恶意透支行为应当是满足单位整体犯罪利益之需的，而非其中个别成员的私

欲，这也是单位犯罪的应有之义，固其诈骗所得应由单位或代表单位的决策层实际控制而非落入个人之手。与之

不同，自然人的恶意透支行为则显然是出于个人“非法占有”之目的，其犯罪利益所得显然以其个人控制为当。 
 

[1]我国现行刑法在第174-182、187-191、198、200条中规定了金融犯罪，有24种犯罪可以由单位构成。此外，在《关于惩治

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中规定的骗购外汇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中的编造并传播期货

交易虚假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期货罪、操纵期货交易价格罪，也可以由单位构成。这样在现有的36种金融犯罪中有24

种可以由单位构成。 
 

[2]“否定说”将单位诈骗行为视为单位卡持卡人的个人行为，并认为由于透支数额不大，单位不甘冒此风险进行诈骗。

“肯定说”则主张单位卡持卡人的个人透支行为体现了单位意志，符合单位犯罪条件，且现实中发生了大量单位信用卡诈

行为模式         时间点     主观意图和客观方面 
①典型善意透支  一般情况下一个月以内偿还 不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合理利用

信用卡透支功能 
②非典型善意透支 
（广义的恶意透支） 

 一个月以外三个月以内 非法占有之目的不明，经催讨后偿
还，责任尚属民事范围 

③违规性恶意透支       三个月以外 不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实因资金
周转、财务冻结等客观原因而导致
不能还 

④违法性恶意透支       三个月以外 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故意以欺诈
手段骗取银行资产，主观上不想还 



骗案件，涉案数额巨大，危害甚重，有必要肯定单位主体。 
[3]大多数学者认为由于刑法没有规定本罪可以单位实施，单位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但可以处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还有学者站在刑法是对法益保护而犯罪是对法益侵害的立场上认为，刑法没规定单位可以构成犯罪

主体的情况下，即使是单位集体实施的，也应追究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不能以刑法规定的主体是自然人

而实际上主体是单位为由，而否认行为人的责任。因为从法益的角度讲，客观的对信用卡管理秩序和公共财产所有权的侵

害并不取决于主体是单位还是个人。应当说，这种看法还是有一定根据的。参见张明楷：《新刑法和法益侵害说》，载

《法学研究》2000年第1期。 
[4]王为明：《单位贷款诈骗的立法疏漏及完善》，载《人民检察》2003年第4期 
 

[5]詹静：《信用卡诈骗罪立法完善之探讨》，引自http://www.yfzs.gov.cn/  
[6] 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1页。 
 

[7]〔美〕E、博登海默 ：《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页。 
 

[8]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提出应将立法中所规定的恶意透支成立犯罪构成条件之一的“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进

行修改，原因是对于一些骗领信用卡的行为作这样的规定，可能放纵犯罪，颇富见地。参见赵秉志、许成磊：《恶意透支

型信用卡诈骗犯罪问题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3期。 
 

[9]周仰虎、于英君：《论信用卡犯罪的立法完善—兼论信用卡犯罪的司法运用》，载《上海市信用卡管理与法律问题高级研讨会论

文汇编》1996年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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